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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道書研讀課程安排
週次 ⽇期 主題 教師

1 9/8 傳道書概述 楊爍

2 9/15 傳1:1-18 楊爍

3 9/22 傳2:1-26 王傳義

4 9/29 傳3:1-15 王智

5 10/6 傳3:16-4:8 楊爍

6 10/13 傳4:9-5:12 王智

7 10/20 傳5:13-6:12 王傳義

8 10/27 傳7:1-22 徐學智

9 11/3 傳7:23-8:17 王傳義

10 11/10 傳9:1-18 王智

11 11/17 傳10:1-20 徐學智

12 11/24 傳11:1-12:14 楊爍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• 經⽂：
16 我⼜⾒⽇光之下，在審判之處有奸惡，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。
17 我⼼裡說：「神必審判義⼈和惡⼈，因為在那裡，各樣事務、
⼀切⼯作都有定時。」 18 我⼼裡說：「這乃為世⼈的緣故，是神
要試驗他們，使他們覺得⾃⼰不過像獸⼀樣。 19 因為世⼈遭遇的，
獸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⼀樣。這個怎樣死，那個也怎樣死，氣
息都是⼀樣。⼈不能強於獸，都是虛空。 20 都歸⼀處，都是出於
塵⼟，也都歸於塵⼟。 21 誰知道⼈的靈是往上升，獸的魂是下⼊
地呢？」 22 故此，我⾒⼈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喜樂，因為這是
他的份。他⾝後的事，誰能使他回來得⾒呢？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• 三章16-22節與三章1⾄15節的重點雖然不同，但兩段經⽂的關係
密切。

• 三章16節在原⽂是以「⼜」開始的，顯⽰下⽂是上⽂的延續；
另外，三章16、22 節與三章10節，都有「我⾒」的字眼；⽽且，
正如上⽂所提過的，三章17b節的觀念：各樣事務，⼀切⼯作，
都有定時，突顯「在神凡事有定時」的主題。

• 三章16-22節可分為三個⼤段落：第⼀個段落3:16，記載傳道者⽬
睹世間不公平的事，不勝嘆息。第⼆段3:17-21，是傳道者對以上
的觀察所作出的兩⽅⾯反應。第三段3:22，是傳道者的結論，⿎
勵⼈享受⼈⽣。

• 三章16⾄22節是傳道書第⼀段提及神的「審判」的經⽂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1. 傳道者親⾝的觀察（3:16）
我⼜⾒⽇光之下，在審判之處有奸惡，在公義之處也有奸惡。
• 第16節的「⼜⾒」，再次帶出傳道者就世上所發⽣的事的親⾝觀察、

體驗。他觀察到的是：⼈世間存在著極不公義的事情。
• 以上兩句話是平⾏句，意思相同。「審判之處」和「公義之處」所

指向的，是執法、審訊的地⽅，相等於今⽇的法庭。「奸惡」⼜可
譯為「邪惡」或「惡」，三章16節直譯是：「我⼜看⾒太陽之下，
在審判之處，在那裡就有惡；有公義之處，在那裡也有惡」。

• ⽬睹這種不公義的情境，傳道者內⼼有⼀定的張⼒：⼀⽅⾯，他始
終認同傳統的理念，相信神必會審判（三17) ；另⼀⽅⾯，他的思想
⼜在死亡與來世之間徘徊：如果今世沒有公義，不曉得來世⼜如何
呢（三18~21)？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1) 傳統信念的認同（3:17）
我⼼裡說：「神必審判義⼈和惡⼈，因為在那裡，各樣事務、⼀切⼯
作都有定時。」
• 第17節是傳道者第⼀⽅⾯的反應。這節經⽂與上⽂的第16節，在字

眼上有多處重複，包括「審判」、「義⼈」、「惡⼈」和「在那
裡」，突顯傳道者要帶出的對⽐。

• 第16節提到，在屬於⼈範疇的審判之處、公義之處，有惡的存在。
第17a節則強調，在神那裡，必有義⼈和惡⼈的審判。 第17節因此清
楚反映出，傳道者始終是認同傳統的信念。

• 毫無疑問，縱然在本應該有公義的地⽅⽬睹惡事，卻仍然可以肯定，
神是會審判的神，「因為在那裡，各樣事務、⼀切⼯作都有定時」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1) 傳統信念的認同（3:17）
• 第17b節的「在那裡」，究竟是指「在神那裡」，或是指「⼈死

後的⽇⼦」？或「在神的設計或計劃中」？學者們有很多討論，
難以定論。不過，在上⽂3:11a，傳道者指出，神為萬事定下了
適當的時間；3:17b則將「神的審判」包括在「萬事」裡，指出
神也為審判定下了適當的⽇期。

• 也就是說，傳道者⽬睹世間不公義的事，雖然不曉得神會在什
麼時候施⾏審判，可是，他始終認定，到了神認為適當的時間，
祂會審判義⼈和惡⼈。但對於常⼈仍有疑問：萬事皆有結局，
且有審判，這是極可安慰丶美好的信念，但爲什麼要延遲呢？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18 我⼼裡說：「這乃為世⼈的緣故，是神要試驗他們，使他們

覺得⾃⼰不過像獸⼀樣。 19 因為世⼈遭遇的，獸也遭遇，所遭
遇的都是⼀樣。這個怎樣死，那個也怎樣死，氣息都是⼀樣。
⼈不能強於獸，都是虛空。 20 都歸⼀處，都是出於塵⼟，也都
歸於塵⼟。 21 誰知道⼈的靈是往上升，獸的魂是下⼊地呢？」

• 第18節所引出的「我⼼裡說」，是傳道者第⼆⽅⾯的反應，是
對死亡作出反省。

• 死亡，與上⽂第16節的觀察——⽇光之下，在審判、公義之處
有奸惡，有什麼關係呢？也許，傳道者⽬睹現今的世代沒有公
義，⼼底在期望來世的情況，會有所逆轉？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「是神要試驗他們，使他們覺得⾃⼰不過像獸⼀樣」這⼀句無

論在句⼦結構還是內容上，都相當難理解。
• 可以確定的是，⾯對不公義的問題，⼈類最需要的並⾮去指使

神如何⾏事，乃是反觀⾃我，認識⾃⼰，⽽這個功課卻是⼈類
最不願意，也是最難接受的。

• 「試驗」（bara）⼀詞準確的含義是什麼，不易確定。Bara⼀
詞⼀般有四個意思：使潔淨、揀選、使光滑、試驗。

• ⼀些神學詞典和⼀些中、英⽂聖經，都選擇將其理解為「試
驗」，不過難點在於經⽂的上下⽂中並沒有指出神要試驗⼈的
具體內容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有學者認為， 在審判、公義之處有奸惡，可能是神⽤來測試⼈

的⽅法，藉以查明，在⾯對⼈⽣不公義之謎的時候，⼈是否願
意承認，神始終是⼈值得敬畏的神；還是，⼈會放棄，不再遵
守任何道德準則，仿佛獸類⼀般。

• 這樣的解釋雖然是推測，但和下⽂銜接通暢，即神的試驗是要
使世⼈看⾒⾃⼰是否「像獸⼀樣」。《現代中⽂譯本》意譯整
句為「 神在考驗著我們，要使我們知道，我們並不⽐獸類⾼
明。 」

• 這個說法似乎太過諷刺，不過如果我們失去信仰的道德底線，
我們與動物所以相異的唯⼀要素便失去了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第19節的「因為」，是要進⼀步闡述「⼈不過像獸⼀樣」的論

點。「遭遇」在第19節出現了三次，其原意是「命運」。 不過，
「遭遇」可能是更適切的翻譯，因為這字的原意不是指向邪惡
和⾃然界的⼒量，⽽是指臨到⼈或其他⽣物⾝上的際遇。

• 無論如何，世⼈的遭遇，與⾛獸的遭遇，是⼀樣的遭遇，這遭
遇就是「這個怎樣死，那個也怎樣死」，換句話說，⼈與獸終
極的結局，都⼀樣是死亡。

• 「死」和「遭遇」這兩個字，第⼀次在2:12-17出現。在2:14，傳
道者提到智慧⼈和愚頑⼈， 「這兩種⼈都必遇⾒同⼀樣的遭遇」
（呂）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2:15指出，「愚昧⼈所遇⾒的，我也必遇⾒，我為何更有智慧

呢？」然後2:16⼜指出「可嘆智慧⼈死亡，與愚昧⼈無異！」 傳
道者前⾯將智慧⼈與愚昧⼈的命運⽐較，發現兩者的結局⼀樣，
都難免⼀死。在本章的3:18-21，傳道者則進⼀步將⼈與獸的命運
⽐較，結果有⼀樣的發現：是⼈、是獸，都要⾯對死亡。

• 另外，「⼀樣」在3:19-20出現了三次： ⼈與獸有⼀樣的命運
（3:19b)、有⼀樣的氣息（3:19b) 和會歸回⼀樣的地⽅（⼀處，
3:20）。⾄於「氣息」，也可譯作「⾵」或「靈」，在3:21出現
了兩次， 和合本將這個字分別譯作「靈」（⼈的靈）和「魂」
（獸的魂），對傳道者⽽⾔，⼈和獸的「氣息都是⼀樣」的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19節的「⼈不能強於獸」更清楚的翻譯是「⼈⽐獸並沒有什麼
⾧處」，這裡的「⾧處」與另⼀個在傳道書中常出現的詞「益
處」屬同⼀字根，意思也相似。探索益處或⾧處，是第⼀⾄第
三章的主題，構成這三章經⽂的基本架構，這三章都分別強調
⼈是沒辦法獲得益處的，接著便提出享受⼈⽣的呼籲。

• 在3:19傳道者將問題化為結論似的宣告：⼈⽐獸是沒有益處的；
在3:22就再次呼籲⼈享受⽣命：⼈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喜樂。

• 即使如此，⼈不⽐獸強的現實，還是令傳道者再次發出感歎：
「都是虛空」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「都是出於塵⼟，也都歸於塵⼟」的思想始於創世記3:19「你本

是塵⼟，仍要歸於塵⼟」，這種觀念也⾒於其他聖經書卷（如，
詩104:29-30，伯34:14-15）。

• ⾄於「歸於塵⼟」的，只是指⼈的⾁體，還是包括⼈的靈呢？
• ⼀般認為， 傳道者在此只就⼈的物質⽅⾯和⾁體⽅⾯⽽⾔，⼈

與⾛獸沒有分別；⼈和⾛獸都要死，死後都歸塵⼟，因為都是
由塵⼟造的。

• ⽽且，在傳道書的結尾12:7（塵⼟仍歸於地，靈仍歸於賜靈的
神），就很清楚的表明，⼈的靈是會歸回神那裡去的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3:21中，「誰知道⼈的靈是往上升，獸的魂是下⼊地呢？ 」的

「往上升，下⼊地」更清楚的翻譯是「往上⾼升，下降地下」
⾄於⾼升去哪裡，下降到何處呢？經⽂沒有講清楚，不過，可
以肯定的是，兩者是截然不同的結局。

• 如前⽂的3:19的「氣息」，這裡的「靈」和「魂」在原⽂是同⼀
個字，⼀般中、英⽂聖經都譯作「氣息」（breath），傳道者在
這兩節的使⽤可能是語帶雙關的， 是「氣息」或「靈」或
「魂」，並不重要，讀者可以⾃⾏揣測。重要的是，⼈與獸的
終極命運，到底有沒有不同，⽽答案似乎隱藏在「誰知道」這
幾個字背後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「誰知道...」 應該是個反問句，答案是沒有⼈知道，21節的意思⼤

概是：沒有⼈知道⼈和獸的靈最終的去處究競有沒有分別。其中⼀
個可能是：完全沒有分別。這樣傳道者的⽴論，也就前後⼀致。

• 不過，也有另⼀個可能，就是傳道者在第21節的想法，與之前的描
述，有少許的轉變。在第19-20 節，傳道者認為⼈與獸有⼀樣的命運；
但到了第21節，傳道者卻認為⼈和獸終極的去處，也許有分別，只
是他不敢肯定⽽已，畢竟無⼈觀察到或經歷到。

• 總的來說，傳道者或許認為⼈與獸的終極命運會有所不同，⼜或者
⼈死後會有來世之類的；然⽽，他也曉得，沒有⼈能夠證明有來世，
或曾經歷過來世；他更不曉得「來世」具體包含些什麼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兩⽅⾯的反應（3:17-21）
2) 對死亡作出反省（3:18-21）
• 關於「⼈」與「獸」的其他參考：
• 「你掩⾯，牠們便驚惶；你收回牠們的氣，牠們就死亡，歸於

塵⼟。你發出你的靈，牠們便受造。」（詩104:29-30），很顯然
的，⼈類和野獸的氣息都來⾃神，這是共同之處。

• 另⼀⽅⾯，屬神的⼈，深信「神必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陰間的權
柄，因他必收納我」（詩49:15）；但是，「⼈在尊貴中⽽不醒
悟，就如死亡的畜類⼀樣」（詩49:20）。

• 這種不屬神的⼈或不醒悟的⼈就是傳道書中所最關切的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的結論：享受⽣命（3:22）
22 故此，我⾒⼈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喜樂，因為這是他的份。他⾝
後的事，誰能使他回來得⾒呢？
• 「故此」反應第22節與第21節有因果關係，既然死後的結局不在⼈

的知識或控制範圍之內，那⼈不如在有⽣之年，就盡情去享受⼈⽣，
這是3:22a的主要命題， 3:22a也是第三段呼籲⼈享受⽣命的經⽂。

• 「我⾒⼈莫強如...」傳道者習慣的表達⽅式，如2:24和3:12。
• 「在他經營的事上」直譯是「在他所做的事上」，與2:24和3:12的

「在勞碌中享福」的「勞碌」意思相仿。
• 「份」也是傳道書中常⽤的字眼， ⼤意是指⼈⼀⽣從⾃⼰的勞碌中

能夠獲得的報酬和好處。但⼈⽣終有⼀死，⼈死後就不會再有份了。
所以，更要倍加珍惜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2. 傳道者的結論：享受⽣命（3:22）
• 享受⽣命和⾃⼰的勞碌的另⼀個類似的觀察是：「他⾝後的事，

誰能使他回來得⾒呢？ 」
• 「他⾝後的事」直譯是「他之後的事」，指⼈死了之後所發⽣

的事，不過，上⽂的3:20-21明顯討論⼈死後會有什麼遭遇，因此，
3:22的「他之後」應該是指⼈死後的際遇。

• 「誰能使他回來得⾒呢？」容易讓⼈產⽣誤解，以為經⽂的意
思是說，使死了的⼈回到世上來，看看他死後的世界的情況。
這句話更精確的翻譯是： 「有誰能領他看⾃⼰⾝後的事呢？ 」。

• 「有誰能」的答案是「沒有⼈能」，本句與「誰知道⼈的靈是
往上升，獸的魂是下⼊地呢？」的意思相近，也都是在表達，
沒有⼈能知道死後會如何。



⼀、⼈世間的不公義（3:16-22）

• 思考：
• ⽬睹⼈世間不公義、不公平的事發⽣，你會感到沮喪嗎？可以
嘗試將傳道書三章17節記在⼼裡，反復思想，求神親⾃向你說
話。

• ⼈與⾛獸的結局⼀樣，都要死；但⼈與⾛獸的⽣活，有什麼不
同呢？

• ⾛獸每天所做的，就是睡覺、醒來、捕捉獵物，然後吃喝、再
睡覺、再醒來...... ；再者就是找異性交配，繁殖後代。⼈與⾛獸
的分別，到底在哪裡？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• 經⽂：
1 我⼜轉念，⾒⽇光之下所⾏的⼀切欺壓。看哪，受欺壓的流淚，
且無⼈安慰；欺壓他們的有勢⼒，也無⼈安慰他們。 2 因此，我
讚嘆那早已死的死⼈，勝過那還活著的活⼈。 3 並且我以為那未
曾⽣的，就是未⾒過⽇光之下惡事的，⽐這兩等⼈更強。
4 我⼜⾒⼈為⼀切的勞碌和各樣靈巧的⼯作，就被鄰舍嫉妒。這也
是虛空，也是捕⾵。 5 愚昧⼈抱著⼿，吃⾃⼰的⾁。 6 滿了⼀把
得享安靜，強如滿了兩把勞碌捕⾵。
7 我⼜轉念，⾒⽇光之下有⼀件虛空的事。 8 有⼈孤單無⼆，無⼦
無兄，竟勞碌不息，眼⽬也不以錢財為⾜。他說：「我勞勞碌碌，
刻苦⾃⼰，不享福樂，到底是為誰呢？」這也是虛空，是極重的
勞苦。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1. 關於欺壓的感觸（4:1-3）
• 1 我⼜轉念，⾒⽇光之下所⾏的⼀切欺壓。看哪，受欺壓的流淚，

且無⼈安慰；欺壓他們的有勢⼒，也無⼈安慰他們。 2 因此，
我讚嘆那早已死的死⼈，勝過那還活著的活⼈。 3 並且我以為
那未曾⽣的，就是未⾒過⽇光之下惡事的，⽐這兩等⼈更強。

• 四章1⾄3節論到受欺壓的課題，下⽂五章8⾄10節也會再提及。
• 另外，這幾節經⽂與上⽂三章16⾄22 節，都論到不公義的罪，

也是相關的。
• 不過，第三章所指向的，是不公義的事存在的事實；⽽第四章

所側重的，則是受欺壓者的淒涼處境。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1. 關於欺壓的感觸（4:1-3）
• 「我⼜轉念」直譯「我⼜轉⽬注視」，反應的是傳道者的另⼀

觀察，其觀察到的是「⽇光之下所⾏的⼀切欺壓」。
• 第四章1節出現三個與此有關的字：「欺壓的事」、「受欺壓

的」、「欺壓的⼈」，且全都是複數，如此凸顯這個問題絕⾮
偶發事件，其實是⽇光之下的平常事。

• 在欺壓事件中，欺壓別⼈的⼀⽅是「有勢⼒」，也就是「⼿中
有權有勢」，更加凸顯欺壓⼈的惡。

• 經⽂兩次提到被欺壓的⼀⽅是「無⼈安慰」，藉以強調受欺壓
者無助的光景；⽽傳道者似乎也⼀樣的無助，未能為受欺壓者
提供絲毫的⽀援。傳道者所能做的，不過是將他觀察到的事實，
呈現在讀者眼前。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1. 關於欺壓的感觸（4:1-3）
• ⾯對這種欺壓的無奈，傳道者發出感歎「我讚嘆那早已死的死

⼈，勝過那還活著的活⼈」，他認為死了的⼈⽐活著的⼈更值
得慶賀。

• 傳道者在此第⼀次使⽤「較好之⾔」，認為活着的⼈還須繼續
忍受世上不公義的事，死的⼈已經⾛完經歷世上不公義的路程
了（參伯三11~19）；死亡隔離了不公義的欺壓，讓⼈不再成為
欺壓下的受害者，死亡反⽽成為受逼迫者的安慰和安息。因此，
活着的不⼀定最好！

• 到了第四節，傳道者繼續他的⽐較，「那未曾⽣的，就是未⾒
過⽇光之下惡事的，⽐這兩等⼈更強」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1. 關於欺壓的感觸（4:1-3）
• 無論是已經死了⼈，還是⽬前還活著的⼈，⾄少都經歷過欺壓
等「惡事」，但有⼀類「⼈」⽐這兩類⼈更強，那就是「未曾
⽣的」（那未曾存在的），⾄少他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惡事。

• 整體來說，第3節的思想，⽐第2節更激烈。因為在第2節，傳道
者是認為，已死的⼈勝過還活若的⼈；但在第3節，傳道者卻進
⼀步慨嘆，未曾活過，⽐活若卻要⽬睹惡事的，更為有福。

• 不過，這應該只是傳道者在⾯對具體的、令⼈沮喪的處境時，
霎時之間的感受，⽽不是傳道者⼀貫的⼈⽣哲學，因為，在⼀
共⼗⼆章的經⽂中，傳道者不但多次呼籲⼈享受⽣命，同時對
⽣存有正⾯的評價；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之下，傳道者才會
認為，死了或不曾⽣存過，⽐活著更好。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2. 關於勞碌的虛空（4:4-6）
4 我⼜⾒⼈為⼀切的勞碌和各樣靈巧的⼯作，就被鄰舍嫉妒。這也
是虛空，也是捕⾵。 5 愚昧⼈抱著⼿，吃⾃⼰的⾁。 6 滿了⼀把
得享安靜，強如滿了兩把勞碌捕⾵。
• 第4節的「我⼜⾒」指向傳道者的另⼀個觀察。傳道者將觀察焦

點從第四章1⾄3節社會表層所呈現的不公義議題，轉向社會深
層的⼈⼼嫉妒問題。

• ⾸先浮上台⾯的乃殷勤⼯作者，傳道者認真地觀察到，這⼈
「為⼀切的勞碌和各樣靈巧的⼯作」，通過⾃⼰的努⼒積累財
富，但卻招致「鄰舍嫉妒」，即遭到別⼈的紅眼和嫉恨，以⾄
於傳道者感慨「這也是虛空，也是捕⾵。 」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2. 關於勞碌的虛空（4:4-6）
• 「嫉妒」⼀詞原本的意思並⾮⼀定是負⾯的，也可以解釋為

「熱⼼」、「熱忱」。「被鄰舍嫉妒」這句話，原⽂的意思並
不清晰，既可譯作「⼈被鄰舍嫉妒」，也可譯作「⼈嫉妒鄰
舍」。因此，整句話有兩個可能的解釋。其⼀是：「⼈的勞碌
和⼯作上的成就，招致鄰舍的嫉妒」；其⼆是：「⼈因為嫉妒
鄰舍，⽽從事⼀切的勞碌和⼯作上的技巧」。

• 那麼，到底是「⼈被鄰舍嫉妒」，還是「⼈⾃⼰嫉妒鄰舍」呢？
也許兩者兼具。新譯本的翻譯就反映這種雙向的翻譯： 「我看
⾒各樣的勞碌和各樣精巧的⼯作，都是出於⼈與⼈彼此的競
爭」。⼈類表⾯熱衷⼯作的底層，竟然是競爭、野⼼和⽐較等
膚淺的動機！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2. 關於勞碌的虛空（4:4-6）
• 值得⼀提的是，4:4特別提到鄰舍作為⼈嫉妒的對象，與上⽂4:1-3論

到受欺壓的主題，不無關係。如果⼈與⼈之間彼此嫉妒，要超過別
⼈，免不了會踐踏他⼈，導致欺壓的事情發⽣。 

• 在利未記19:13，欺壓和鄰舍兩個詞就曾經⼀起出現，經⽂乃是提醒
⼈不可欺壓你的鄰令。總的來說，4:4的意思不是完全否定勞碌，乃
是否定出於不良動機，即出於嫉妒的勞碌和成就。這樣的勞碌，就
是虛空和捕⾵。

• 接下來的4:5-6，⾔簡意賅，其中的訊息⼜與箴⾔的⼀些說法類似，
反映傳道者是在引⽤當時流⾏的諺語。雖然勞碌會令⼈彼此爭競、
嫉妒，卻不等於⼈應該完全不做⼯。因此，第5節在消極⽅⾯，警告
⼈不要懶惰；⽽第6節則在積極⽅⾯，勸勉⼈要勞碌，但不要過分勞
碌。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2. 關於勞碌的虛空（4:4-6）
• 「愚昧⼈抱著⼿，吃⾃⼰的⾁」。「抱著⼿」⽐喻⼈任何事都不做；

「吃⾃⼰的⾁」直譯為「要吃⾃⼰⾝上的⾁」或「要將⾃⼰吃掉」。
這句話準確的喻意是什麼，則較難確定。不過，舊約聖經幾次提到
「吃⾁」的字眼時，「遭吃⾁的⼈」都是正⾯臨被攻擊或被毀滅的
危機。所以，第5節⼤概的意思應該是：懶惰的⼈不會有好的下場，
最終會餓死，或⾃招滅亡等。

• 「滿了⼀把得享安靜，強如滿了兩把勞碌捕⾵。 」《呂振中譯本》
將此翻譯為「滿了⼀把，安安靜靜的享受，勝過滿了兩捧，⽽勞碌
捕⾵」。這呈現了務實、最佳⼯作觀：寧可⼿中紮紮實實地擁有⼀
些，並從其中享受「擁有」的滿⾜感，勝過豐富的財寶物質，既勞
碌⿇煩，還招來他⼈的覬覦，導致雞⽝不寧，終究⼀無所有。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3. 關於貪財的虛空（4:7-8）
7 我⼜轉念，⾒⽇光之下有⼀件虛空的事。 8 有⼈孤單無⼆，無⼦
無兄，竟勞碌不息，眼⽬也不以錢財為⾜。他說：「我勞勞碌碌，
刻苦⾃⼰，不享福樂，到底是為誰呢？」這也是虛空，是極重的
勞苦。
• 「我⼜轉念」顯⽰傳道者⼜有另⼀⽅⾯的觀察—⼀件虛空的事。
• 到底⼜有什麼虛空的事驚動了傳道者？在第四章8節⼀開始「有

⼈」的引導下，傳道者以對⽐的⽅式，來描述這「沒有臉孔的
⼈」所引發的虛空。

• 讀者⽴時只⾒⼀位孤伶伶的「無名⽒」出現在聚光燈下，孤獨
的他無朋無友（孤單無⼆），無親無故（無⼦無兄），卻「竟
勞碌不息」，因為他的「眼⽬也不以錢財為⾜」。



⼆、幾點⼈⽣感悟（4:1-8）

3. 關於貪財的虛空（4:7-8）
• 無⼦無兄，還可以理解，因為這不⼀定是⼈類能夠操控的命運。可

是，是否有朋友，則應是個⼈的選擇。⽽第8節提到的這個⼈，似乎
不但無⼦無兄，⽽且連朋友都沒有。也許，財迷⼼竅者不願意與⼈
分享他的財富，以致他連⼀個朋友都不想結交。

• 接著，經⽂從第三⼈稱的描述轉為第⼀⼈稱的⾃⽩「我勞勞碌碌，
刻苦⾃⼰，不享福樂，到底是為誰呢？ 」 可是，⼀個終⽇勞碌，⼜
貪得無厭的⼈，會作出那麼深刻的反省嗎？似乎不太可能。思⾼譯
本於是在問題之前加上「從來不問」；呂振中譯本則加上「以致他
從未⾃問」更有學者主張，這個問題是傳道者基於個⼈的經驗⽽發
出的感嘆，正如在2:18-19，傳道者認為⾃⼰就是那個不幸的、終⽇
勞碌的⼈，⾄終，誰是提出問題的⼈，是難以確定的。



【屬靈⽣命操練邀請】

•寫下⼀項你屬靈⽣命成⾧中的挑戰，然後在整個傳道書研讀
的學習中， ⼀邊學習，⼀邊操練，到課程結束再看看是否有
⼀些進步或突破。期待我們⼀同來⾒證基督的⽣命！

傳4:8 …他說：「我勞勞碌碌，刻苦⾃⼰，不享福樂，到底是為
誰呢？」這也是虛空，是極重的勞苦。

•你在為誰⽽勞碌不停？是否能停下來思考為何⽽勞碌？
•你是否有享受勞碌所得的份？享受神所賜的福樂？


